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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油鸿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被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

一、事项基本情况

江油鸿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1年公开发

行了企业债券“2021年江油鸿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1

江油鸿飞债/21江油债），债券到期日为 2028年 12月 24日，本期债券由重庆三

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担保”）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公司于 202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江油鸿飞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25 鸿飞 02），债券到期日为 2028年 3月 17日，本期债券由重庆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担保”）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近日，本公司收到债券担保人三峡担保的通知，其拟吸收合并重庆兴农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兴农”），相关情况如下：

（一）事项背景及原因

为加快推进国有金融资本整合，2025年 9月 27日，根据《重庆三峡融资担

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三峡担保拟以向重

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水务环

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吸收合并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三峡担保为吸收合并方，重庆兴农作为被吸收合并方。

（二）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兴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828358674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路 70号 1幢

法定代表人：李卫东

注册资本：1,001,127.7079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11年 08月 3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

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

保业务，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

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



方可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兴农的控股股东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 2024年 12月末/2024年度，

重庆兴农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企业名称 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所有者权益

重庆兴农 15.15 5.16 211.91 86.44 40.79% 125.48

注；重庆兴农 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吸收合并情况

本次吸收合并以重庆市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确定吸收合

并的交易价格。三峡担保以向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全部对

价。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三峡担保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和承接重庆兴农的全部

资产、负债、人员、业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重庆兴农的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四）决策情况及事项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已履行现阶段所必需的内部决策和审

批程序，涉及的相关工商登记变更尚未完成。三峡担保及重庆兴农已聘请资产评

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本次吸收合并尚待重庆市国资委、重庆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审批。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期债券担保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对本

公司的公司治理、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亦对于本公

司已发行企业债券增信情况无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内部控制制度开展工作，切实履行发行人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保障债权人

合法权益。



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将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一、事项基本情况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